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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南10月31日讯（记
者 崔岩 马云云 通讯员
刘建国 孟雪） 10月31日，
济南市长清区人民法院公开开
庭审理了被告人于某某等14
人涉嫌敲诈勒索、诈骗、非法拘
禁、强迫交易、故意伤害罪一
案。据悉，该案是山东省侦破的
首例“套路贷”案件。

根据长清区人民检察院指
控，2016年5月至2018年1月，
被告人于某某、齐某未经许可、
未经注册在长清区常春藤小区
成立“齐鲁投资公司”（又称“齐
鲁私货”）从事高利放贷业务，
二人招录多名业务员，提供资
金、办公场所及住所，共同制定

放贷利息、手续费、逾期费等费
用的收取标准，决定业务员领
取提成的比例以及是否上门催
收债务等。于某某、齐某二人各
自带领业务员团队从事放贷业
务，平分利润，共担损失。

被告人刘某、鲁某（另案处
理）各自带领一个小团队，鲁
某、刘某分别为小组长，分别负
责于某某、齐某与其他业务员
之间的沟通与联系，带领手下
业务员审核客户资料分别推送
给于某某和齐某，组织业务员
进行催收业务，为重要成员。

被告人刘某、曹某、高某、
郭某、孙建某、石某、孙某、王毅
某、郑茂某、周某、何天某、王天

某等10余人作为业务员、负责
审核借款人资料后推送给于某
某或者齐某，由于某某、齐某向
借款人放款，各业务员从自己
所做的每笔业务中提取利润的
30%作为提成。

于某某、齐某、刘某、曹某、
高某、郭某、孙建某、石某、孙
某、王毅某、郑茂某、周某、何天
某、王天某等人，在放贷过程
中，以保证金等名目要求被害
人签订明显对其不利的虚高借
款数额的合同，再以收取手续
费、中介费的名义预先扣除一
定比例的款项，使被害人实际
到手的数额明显低于借条及合
同金额，通过转账痕迹，制造被

害人已经取得合同所借全部款
项的假象，或者强迫被害人达
成前述交易；在被害人无力偿
还债务的情况下，采取介绍他
人向其放贷，扮演其他公司人
员与被害人签订新的虚高借款
合同，或者谎称为被害人偿还
其他债务等手段，骗取被害人
财物；或者通过言语威胁、发送
侮辱短信等方式要挟被害人及
其亲属偿还虚高债务；或者采
取限制被害人人身自由、伤害
被害人的手段，逼迫被害人偿
还虚高债务。

据了解，被告人于某某、齐
某等人，经常纠集在一起，在放
贷、收贷过程中，以暴力、威胁、

欺骗等手段，多次实施敲诈勒
索、诈骗、非法拘禁、强迫交
易等违法犯罪活动，扰乱经
济、社会生活秩序，造成较为
恶劣的社会影响，已形成恶
势力犯罪集团。于某某、齐某
为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应
对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承担
刑事责任。

庭审中，检察机关出示了
相关证据，于某某等14名被告
人及其辩护人进行了质证，控
辩双方充分发表了意见。被告
人亲属、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新闻记者、驻地高校师生代表
及各界群众近百人旁听庭审。
目前，该案仍在审理过程中。

本报记者 马云云 崔岩
通讯员 李明 王文斌

“赶紧停了，
不然就剁了你们！”

最近，备受关注的滨莱高
速改扩建项目取得重大进展：
国内最大断面高速公路八车道
隧道群提前3个月实现全部贯
通。10月31日上午，作为项目五
隧道之一的樵岭前隧道，工人
正在有序施工，已打通的隧道
口堆放着少量从洞里打出的碎
石方。

工程能如此顺利进行，得
益于一起破坏项目施工的恶势
力犯罪团伙被及时批捕，让犯
罪嫌疑人产生作恶念头的，就
是这些碎石方。

“赶紧停了，不然就剁了
你们！”今年5月28日晚10时
左右，十几个人乘坐多辆汽
车突然来到这里，冲着正在
隧道工地运输碎石方的李某
和挖掘机司机说，试图阻止
李某的货车装车。情势危急，
李某报了警。

原来今年5月初，犯罪嫌疑
人张某经人找到该隧道施工队
负责人，表示想运输碎石方，负
责人以为他们是自用，没有多
想就同意了，但与对方约定：夜
间来拉，且不要影响隧道工程
正常施工。

但几天后，施工队发现
不太对劲，对方车辆越来越
多，不分昼夜地把隧道碎石
方拉走，并以每车700至800
元的价格贩卖，这些车辆严
重影响道路运输秩序和工地
的正常施工。劝阻不成，5月
2 5日，该负责人明确表示不
再同意张某等人继续运输碎
石方。据粗略估计，其间张某
等人先后拉走碎石方3万余
方，价值数十万元。

逼迫他人放弃
从中获利十余万

隧道施工方的反对，让张
某等人心生不满。为达到长期
霸占樵岭前隧道工地碎石方贩
卖为自己牟利的目的，他与郇
某、唐某、孙某等人经常纠集在
一起，逐渐形成了有组织参与
寻衅滋事、强迫交易、欺行霸市
的恶势力犯罪团伙，对多名受
害人先后多次采用暴力殴打、
言语威胁、恐吓、破坏运输车辆
等手段，阻止驱赶他人参与处
理碎石方经营活动，威胁、恐吓
被害人，使被害人产生心理恐
惧、形成心理强制，先后逼迫翟

某、李某、郑某等人退出樵岭前
隧道工地碎石方经营活动，严
重扰乱了被害人正常的工作、
经营、生活秩序，为非作恶，欺
压百姓，扰乱正常的经济、社会
生活秩序，造成恶劣的社会影
响。

就在张某等人被拒绝的当
晚，翟某经同意在隧道工地拉
碎石方。张某、郇某、唐某、孙某
纠集多人携带长短砍刀、棍棒，
统一驾乘多辆汽车赶到工地威
胁、恐吓。

三天后，李某与施工队负
责人达成协议，购买了工地碎
石方3万余方，当晚运输时张
某等人又来了，这就有了李某

报警的一幕。第二天，张某纠集
郇某、唐某、郭某、孙某等人继
续到工地，以明显不利于李某
的条件逼迫李某与其“分成”，
逼迫李某退出工地碎石方经营
活动，张某等人从中获利十余
万元。

因为李某报警，张某之后
不再去工地，而是安排、指使其
他人在工地看守，继续暴力阻
止、驱赶他人参与处理碎石方
经营活动。

当着民警的面
打了报警人一拳

淄博市博山区检察院受

理该案后，承办检察官在详
细审查涉案卷宗基础上，对
案发现场进行了实地勘察。

在对该案犯罪性质、造
成的社会危害以及社会影响
进行综合评估后，以强迫交
易 罪 先 后 对 犯 罪 嫌 疑 人 张
某、郇某、唐某等12人作出批
准逮捕决定。该案系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淄博
市办理的第一起跨区域实施
的恶势力团伙犯罪案件。日
前，公安机关以张某、郇某、
唐某涉嫌强迫交易罪移送检
察机关审查起诉，该案正在
进一步审查中。

据办案人员介绍，几名

主要犯罪嫌疑人之间较为熟
悉，平时经常在一起，有的平
时会拍摄“舞刀弄棍”的短视
频发布在网上。这些人大多
没有固定职业，多为初中文
化水平，年龄最小的不到2 0
岁。他们的父母多是老实本
分的农民，在得知孩子涉嫌
犯罪后，有父母痛心地说：

“俺不知道，孩子从家一走就
不知道干啥去了。”

多名嫌疑人已有家室，甚
至有了孩子，有的孩子还很小，
其中一名嫌疑人在妻子生下孩
子后匆匆前来投案。

个别人态度恶劣甚至嚣
张，李某报警后，在派出所民
警处理期间，团伙中一人仍
在民警面前用拳头打了李某
一拳。

跨区域协作办案
打击边界地带犯罪

这起案件发生在两市地域
边界，隧道口往前数百米是樵
岭前二号大桥，这个大桥是淄
博和莱芜的分界，桥这边是淄
博市博山区，那边则是莱芜市
莱城区。案发地在博山境内，而
犯罪嫌疑人的居住地则都在莱
芜市。

“案件人数较多，存在巨大
经济利益，如果不及时遏制的
话，下一步团伙可能更加嚣
张。”淄博市博山区人民检察院
公诉科科长于波说，张某犯罪
团伙为非作恶，欺压百姓，威
胁、恐吓被害人，使被害人产生
心理恐惧、形成心理强制，从而
达到其欺行霸市的目的，其行
为不仅侵害了被害人的合法经
营活动，更严重影响了道路运
输秩序和工地的正常施工，严
重扰乱了博山、莱城两地正常
的经济社会生活秩序，社会影
响恶劣。

也因为跨区域这一特点，
案件在取证等方面存在不便，
莱芜市莱城区检察院副检察长
王敦孝介绍，该院配合博山区
检察院，开展了一些相关的调
查工作，譬如搜寻证人等工作，
减轻了博山检察院的压力，提
高了办案效率，保证了打击效
果。

“在该案的办理过程中，我
们感受到了两地协作配合开展
工作的诸多便利。因此我们积
极与莱城区院联系，建立了协
作配合机制，从信息共享、重大
案件会商等方面进行深度合
作，形成对边界地带涉黑涉恶
犯罪的强大打击合力。”淄博市
博山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国建
良表示。

放放高高利利贷贷到到处处““挖挖坑坑””，，逼逼人人偿偿还还虚虚高高债债务务
山东首例“套路贷”案开庭，这14人栽了

霸霸占占隧隧道道石石方方经经营营
破破坏坏滨滨莱莱高高速速扩扩建建
淄博市博山区批捕恶势力犯罪团伙12人

在滨莱高速改扩建项目中，竟然有人受经济利益驱使，通
过暴力殴打、言语威胁、恐吓等方式，阻止驱赶他人参与处理
碎石方，影响隧道施工。近日，淄博市博山区检察院以强迫交
易罪依法批捕了以张某为首的恶势力犯罪团伙12名犯罪嫌疑
人。因处在淄博和莱芜两地交界，检察机关在办案中跨区合
作，为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边界治理提供借鉴。

近日，在滨莱高速改扩建项目中，以张某为首的恶势力团伙驱赶他人参与处理碎石方，被淄博市博山区检察

院以强迫交易罪依法批捕。 本报记者 马云云 摄

扫黑除恶专题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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